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

1. 法律依据是什么？
实施计量认证行政许可依据以下法规、技术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二条及《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一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六条
（4）《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5）关于发送《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审查认可（验收）评审准则》（试行）的通知（质技监认函[2000]46号）
（6）关于印发《计量认证/审查认可（验收）工作程序》及有关表格的通知（国认实[2002]42号）

2. 实施机关是哪里？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3. 负责部门是哪里？

计量认证工作由国家认监委负责实施，具体由认监委实验室与检测监管部主办，评审管理处承办。其中技术能力评审工作由指定的评审机构负责实施。
3.1评审管理处
负责接收申请材料、受理审查、许可审查、许可的报批、发放证书、建立档案、组织对获证单位及评审机构的监督检查。
3.2 评审机构
负责安排现场评审，负责技术评审报告的编制。

4. 目的是什么？

为规范计量认证工作程序，明确工作责任，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确保计量认证工作的有效实施 。

5. 受理条件有哪些？

（1） 申请单位应依法设立，独立、客观、公正地从事检测、校准活动，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建立并有效运行相应的质量体系；
（2）具有与其从事检测、校准活动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3）具备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环境应当保证检测、校准数据和结果的真实、准确；
（4）具备正确进行检测、校准活动所需要的并且能够独立调配使用的固定的和可移动的检测、校准设备设施；
（5）满足《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要求。

6. 需提交的材料有哪些？

申请书（一式三份）
法律地位证明
技术能力证明（场所、设施、人员、已往检测报告抽样复印件）
质量体系文件

7. 相关记录是什么？

在受理、评审、审查、批准工作中，有以下相关文书和程序记录：
（1） 计量认证申请书
（2） 计量认证评审报告
（3） 国家计量认证评审组成员建议名单
（4） 国家计量认证审批单
（5） 办理计量认证机构更名申请表
（6） 办理计量认证标准变更申请及备案表
（7） 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8） 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
（9）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8. 收费标准是什么？

认监委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调整计量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05]711号）文件规定收取计量认证费用。

9. 审批流程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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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审批主体
审批主体为：国家认监委
执行部门为：实验室与检测监管部  评审管理处
2 申请
申请单位向国家认监委提出计量认证申请。报送申请书（一式三份），并提供所要求的材料（1套）。申请书可从认监委网站上下载。
3 受理
3.1审查申请材料
认监委实验室部评审管理处接到申请材料后，5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情况进行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口头或者书面一次告知申请单位进行补充。
3.2受理申请
符合受理条件的，受理申请，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并在5日内将相关材料送技术评审机构并获取送达回证。
3.3 不受理申请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受理申请，出具《行政许可不予以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4 技术评审
4.1 安排技术评审
承担技术评审的机构在接到认监委对申请机构的技术评审要求后2个月内安排现场评审。
4.2评审结果的上报
技术评审完成后（包括整改），评审机构于5个工作日内向认监委实验室部评审管理处报告技术评审结果。
5 审批
5.1审查评审结果
评审管理处接到评审材料后，对其进行审查，5日内提出审查意见。
5.2履行审批手续
经审查同意的报委领导批准。审查不同意的，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说明理由。
5.3 打印证书
评审管理处负责打印计量认证证书及附表，自决定许可之日起10日内通知申请单位领取。
5.4材料存档
评审管理处负责将申请、受理、审批的所有材料整理存档。
6公布获得计量认证的机构信息
获得计量认证的机构名称、地址、证书编号、批准项目、有效期等信息将通过认监委网站行政审批专栏对社会公布。
7 扩项
获证机构在能力有变化时，应当按照以上程序，申请扩项。
8变更
获证机构的法律地位、管理体制、行政隶属关系、主要人员、质量体系、地址、名称做出重大调整时，需要向发证机关办理变更备案手续。若检验标准发生重大变更，需安排现场评审进行确认，若检验标准没有重大变化，可由检测机构技术负责人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并做好记录，待监督评审或复查换证时，由评审组确认。
9复查换证
计量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满6个月前，机构应当提出复查、验收申请，发证机构按照许可申请的程序和要求对其进行复查。复查换证的具体要求见相关技术规范的规定。
获证机构逾期不提出申请的，由发证单位注销证书，并责令其停止使用标志。

10. 监督管理和投诉方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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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部工作监督
 1.1 监督职责
实验室部领导负责对行政许可工作的日常监督和不定期的抽查。
认监委领导对实验室部行政许可工作进行领导和监管。
实验室部行政许可工作接受总局法规司和监察部门及认监委法律部的监督。
 1.2 监督方式
 1.2.1 受理、发证情况监督
实验室部领导对受理、审批的程序、工作的时间和进展情况进行监管，及对审批工作不定期地进行抽查。
 1.2.2 征求意见
定期对申请人发放意见表，征求对行政许可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1.2.3 接受群众来信来访
对群众（申请人）的举报、投诉，及时进行处理。
 2评审工作的监督
实验室部对技术评审机构及评审人员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3 对获证机构的监督管理
 3.1在三年有效期内组织一次对获证机构的日常监督评审。
 3.2每年组织一次对获证机构(或部分获证机构)的专项监督检查。
 4 问题处理
 4.1 程序性问题
许可工作中出现的程序问题，由实验室部领导提出处理意见，经过主管委领导批准，作出处理。
 4.2 工作失误问题
因受理、审批工作失误，应当及时纠正。
 4.3 违反纪律问题
违反纪律问题，按照总局及认监委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